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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辦理 

112年度大專校院身障生參與未足額進用企業 

暑期職場體驗試辦計畫 

壹、目的 

期透過產學合作機制，達到下列目的： 

一、 對身心障礙學生：使大三、大四或應屆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藉由

職場體驗，促進學生對職務的認識，並強化學生對職場現況及實

務的瞭解，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二、 對企業：結合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義務機關(構)提供之職缺體

驗，使企業有機會接觸並認識身心障礙者，並協助企業所需人才

可就近培育，進而促進企業順利進用。 

貳、辦理單位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參、參加對象 

一、未足額進用義務機關(構)。 

二、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於雙北市大專校院之大三、大四或應屆

畢業身心障礙學生，以戶籍或居住於臺北市者優先。 

肆、辦理方式 

一、職場體驗期程：112年 7月 1日至 112年 8月 31日止。 

二、公告職場體驗單位、職稱(含工作內容)、職缺人數、地點、工作時

間、待遇等。 

三、招募面試 

(一)招募：有意願報名者，須於 112年 6月 12日(週一)下午 5時前填寫

報名表，一律採線上報名。 

(二)甄選：本處將於 112年 6月 14日(週三)辦理甄選，初步篩選出符合

企業職缺條件者，並將名單提供予企業(本處得依實際甄選情形並經

取得學生同意調整擬參加體驗之職缺)。 

(三)企業書面審查：企業應自本處所提送符合所開立職缺條件之名單

中，各職缺至少應錄取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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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確認錄取名單 

1、企業應於 112年 6月 19日(週一)前將錄取名單告知本處(含備取者

名單)。 

2、經錄取者，每名學生僅提供 1次職場體驗機會(不得轉換職場)。 

3、無故而未依企業所訂時間報到者，則視為放棄本次機會，將依序

由備取者遞補。 

四、企業應於學生完成職場體驗後，發給職場體驗結訓證明。 

伍、實施方式 

一、未足額進用義務機關(構)應辦理事項 

(一)提供職場體驗職缺。 

(二)企業於學生職場體驗期間應為其投保勞工保險，並至少提供符合勞

動基準法之最低基本工資。 

(三)企業受理學生職場體驗期間得列計定額進用人數。 

(四)企業於學生職場體驗期間，須指派熟悉營運事務且具服務熱忱者擔

任職場督導，並將督導人員姓名、服務部門、職稱及聯絡電話、電

子郵件等提供予本處，俾利聯繫與溝通。另職場督導須提供學生職

場環境及職務說明、工作指導、學習表現等，並應於學生體驗結束

後 1個月內針對學生整體表現進行考核(考核表如附件 2-4)，並將考

核表交予本處。 

二、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一)獲錄取之學生應接受本處安排之專業人員開案服務，俾利於職場體

驗期間提供所需協助或服務，活動結束後可視意願由專業人員接續

提供服務或結束服務。 

(二)經錄取著應於 112年 6月 26日(週一)參與本處辦理行前說明會，並

簽署同意書(格式如附件 2-2)。無故未到者則視為放棄本次機會，將

依序由備取者遞補。 

(三)學生須於 112年 6月 30日(週五)前至體驗單位辦理報到作業，並於

7月第 1個工作日正式到職場進行體驗。於職場體驗期間，應配合每

週填寫職場體驗週誌(格式如附件 2-3)，並於每週一提供前一週之週

誌逕送本處所安排之專業人員，俾利了解職場適應情形及須協助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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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驗期間如有爭議，可聯繫本處安排之專業人員，以便協助處理。 

(五)學生應遵守企業人事管理規章，專心學習，不得有無故缺勤、遲到

早退或其他違規事項。如有因個人因素、不遵守企業人事管理規章

等情節重大者，企業應通報本處，經本處協同專業人員、學生及企

業進行協處無效者，則終止該生職場體驗機會。 

(六)學生於職場體驗期間之表現，經職場督導考核整體表現為「非常

好」或「好」者，由本處將發給獎勵金每人 3,000元。 

陸、預期效益 

一、預計 5-10家未足額進用單位提供 20個體驗職缺。 

二、預計 20名大專校院學生參與職場體驗活動。 

 


